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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3亿元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本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

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及立案的基本情况 

起诉时间：2018年 6月 29 日 

受理时间：2018年 7月 2 日 

受理机构名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机构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仓边路 28号 

公司已于 2018 年 7 月 2 日缴纳诉讼费 1,541,800 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已立案。 

二、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事项当事人 

原告：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宜通世纪”或

“原告”） 

被告一：方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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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二：李询 

被告三：李培勇 

（二）诉讼事项起因 

2016年 9月 30日，原告与被告一方炎林、被告三李培勇等签署了《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下称“《 购买资产协议》”），原告通过向方炎林、

李培勇发行宜通世纪股票以购买其二人持有的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

限公司（下称“倍泰健康”）的股权。《购买资产协议》第 7.1 条下方炎林、李培

勇就其所持股票承诺了相应的锁定期（即限售期），且第 7.3条明确要求方炎林、

李培勇等未经原告同意不得在其所持尚未解锁的宜通世纪股份上设置质押等任

何权利负担。 

方炎林未经宜通世纪同意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2017 年 11 月 2 日、2018

年 2 月 2 日、2018 年 2 月 5 日向江海证券前后质押了其所持 9,770,000 股、

6,890,000 股、3,150,000 股、1,470,000 股的宜通世纪限售股票。李培勇未经

宜通世纪同意于 2017年 10月 27日、2018年 2月 5日向江海证券前后质押了其

所持有的 2,100,000股、970,000股的宜通世纪限售股票。 

2018 年 5 月 1 日，方炎林与第三被告李询（方炎林配偶）向宜通世纪出具

《确认与承诺函》，两人确认其在股票限售期内，未经过宜通世纪同意，在其所

持共计 21,280,000 股宜通世纪股票上向江海证券擅自设置质押，已经严重违反

了《购买资产协议》，同时明确表明愿意承担由此给宜通世纪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2018年 5月 2日，李培勇向宜通世纪出具《确认与承诺函》，确认其在股票

限售期内，未经过宜通世纪同意，在其所持共计 3,070,000股宜通世纪股票上向

江海证券擅自设置质押，已经严重违反了《购买资产协议》，同时明确表明愿意

承担由此给宜通世纪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2018 年 5 月 7 日，方炎林、李询、李培勇共同向宜通世纪出具《承诺函》，

承诺包括但不限于：截至《承诺函》出具之日，其持有宜通世纪 31,347,667 股

股份；其无条件同意延长所持宜通世纪股份的锁定期，“锁定期延长至业绩承诺

期届满且本人已履行完毕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在锁定期内，在未经宜通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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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明确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在所持宜通世纪股份上设置质押等任何权利负担

等；若违反了《承诺函》下任一承诺，其应支付宜通世纪赔偿金 3亿元，若该等

金额不足以弥补宜通世纪损失，其应进一步赔偿该等损失。 

2018年 6月 15日，方炎林所持的 300万股锁定期内的宜通世纪股票在未经

过宜通世纪同意的情况下被质押给了田金波，再次严重违反了《承诺函》。 

2018年 6月 22日，方炎林再次未经宜通世纪同意向江海证券分别质押了其

所持 2,400,000股、1,589,543股宜通世纪限售股票，再次严重违反了《承诺函》。 

《购买资产协议》第 24.1 条约定“…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合同签署地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购买资产协议》签署于“广州市天河区”。因此，

本案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管辖。 

综上，方炎林、李询、李培勇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购买资产协议》、《承

诺函》等，严重损害了公司的权利，据此公司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三）诉讼事项请求 

1、判令三被告立即解除其所持有的原告股票上的全部质押； 

2、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 3亿元赔偿金； 

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三、本次诉讼涉及的其他相关事项 

为保证法院判决的顺利执行，公司于 2018年 6月 29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递交了《财产保全申请书》，请求法院依法查封、扣押、冻结方炎林、李询、

李培勇共计人民币 3 亿元的等值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其所持有的宜通世纪的股

份）。 

四、公司涉及的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概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它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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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次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暂时无法估计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同时，鉴于目前方炎林、李询个人经济状况已严重恶化，已经出现多起重大

纠纷，可能影响倍泰健康的经营管理，存在倍泰健康不能实现 2018年、2019年

承诺净利润的风险。公司将通过调整倍泰健康经营管理层、加强对倍泰健康的管

控以减少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财产保全申请书》 

3、《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7月 2日 

 

 




